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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政字〔2023〕3 号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
关于明确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

通 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有效防范新兴行业领域安全风险，明确新兴行业领域监管

职责，压紧压实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，及时消除安全监管

盲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及

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按照法定职责、三

定职责、授权职责和“业务相近”原则，现就我区相关领域安全

生产监管职责进一步明确如下。

一、剧本娱乐经营场所

（一）区文旅局负责履行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安全管理职责，

指导督促“剧本杀”“密室逃脱””“围炉煮茶”等剧本娱乐经

营场所履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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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区住建局负责具备审批手续的“剧本杀”“密室逃脱”

“围炉煮茶”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工作。

（三）区消防救援大队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负责对“剧本杀”

“密室逃脱”“围炉煮茶”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开展消防安全监

督检查。

二、电化学储能电站

（一）区发改局履行电力企业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管理职责，

指导其他行业主管部门按照《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（暂行）》

落实本行业领域电化学储能电站规范管理；负责依照相关政策和

标准指导企业提升电池制造工艺；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、

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加强储能电池退役管理。

（二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新型储能项

目备案工作。

（三）区规划服务中心负责强化储能项目规划、选址安全。

（四）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电池制造行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；

负责应急预案衔接协调，指导区级应急预案演练工作；指导各级

各相关部门加强对储能电站应急救援力量建设。

（五）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依规对储能相关产品质量监督

管理，依法依规查处提供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商、销售商。负责依

法依规对相关认证机构进行监督管理。

（六）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指导储能电站消防安全工作，依

法依规开展监督检查。负责编制或落实储能电站火灾扑救规程，

组织专项训练和实地演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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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泰山供电中心负责加强储能电站并网验收把关，对存

在安全风险隐患且未完成整改的不得并网。

三、平台经济

（一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负责指导、监管辖区内网络交易平

台规范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区综合执法局配合市政部门做好共享单车（含电动自

行车）的网点布局、秩序监管，配合做好共享电动自行车充电点

的消防安全监管。

（三）区交运局负责网约车、网络货运经营等相关平台经济

企业的安全监管。

（四）区商务局负责督促餐饮场所、商超加强对自有配送人

员的安全管理。

四、新能源汽车

（一）区发改局负责指导督促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设施建

设运营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负责督促和指导供电部门推

进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设施配套电网的规划建设，加强配套供

电安全管理；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

管局等部门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退役管理；负责按照

行业规范条件，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动力电池回收“白名单”，

对退役电池进行综合利用、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。

（二）区规划服务中心、区住建局负责指导督促建设单位新建

工程按规定预留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条件。区住建

局负责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行动，按照谁出资、谁收益的融资方式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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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有关单位，因地制宜推进既有居住社区充电设施建设改造。

（三）区住建局（区房产管理服务中心）负责督促物业服务

企业协助配合充（换）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开展充（换）电设施

安全隐患检查，按照合同约定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共用消防设施设

备的维护管理。

（四）区应急管理局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安全

事故应急救援工作，依法依规组织新能源汽车生产安全事故调查

处置工作。

（五）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指导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

设施消防安全工作，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的灭火救援和

调查处理工作。

（六）泰山供电中心负责将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设施供电

纳入配电网专项规划，做好用电保障工作；按规定开展电力扩容

等审批服务，利用营业窗口、供电服务热线等途径，加强使用安

全宣传。

（七）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做好管辖场所内的新能源汽

车充（换）电设施安全监管。

五、电动自行车

（一）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指导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工作，

依法依规开展监督检查，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灭火救

援和调查处理工作。

（二）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查处生产、销售不合格电动自

行车及配件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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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负责依法打击电动自行车制假售假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严格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工作，加强使用

安全宣传。

（四）区规划服务中心、区住建局负责指导督促建设单位新

建工程按规定预留非机动车停车棚、充电桩等设施，鼓励引导有

条件的老旧小区结合小区改造行动完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。

（五）区住建局（区房产管理服务中心）负责督促物业服务

企业做好物业服务区域内公用充电设施的安全管理和日常巡查。

六、新兴涉旅行业

（一）区文旅局牵头负责乡村旅游重点村（景点）和旅游民

宿的安全监管。

（二）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督促农业生产范围内休闲农业

（含观光农业、体验农业、休闲渔业等）经营场所履行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。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负责指导督促林果采摘经营场所

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农家乐、休闲农庄等经营场所食

品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的监督。

（四）区消防救援大队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负责对农家乐、

休闲农庄等经营场所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。

七、网红、小型游乐设施

（一）区文旅局牵头负责 A 级旅游景区内玻璃栈道、网红吊

桥、冰雪冰雕、小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。

（二）区商务局负责督促商业综合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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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其中的冰雪冰雕、小型游乐设施加强安全管理。

（三）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负责督促区属城市公园（A 级旅

游景区及风景名胜区内的公园除外）加强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监管。

（四）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为小型游乐设施和移出特种设备目

录外风险系数较高的游乐设施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。

（五）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管辖场所内玻璃栈道、网红

吊桥、冰雪冰雕、小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。

八、铁路沿线

（一）区交运局牵头负责铁路沿线安全工作。

（二）区交运局负责跨越、穿越铁路的农村公路、有管理权

限的轨道及其附属桥梁安全防护的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区自然资源局负责铁路沿线用地秩序、地质灾害防治

的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违法占地、破坏耕地等违法行为。

（四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负责维护铁路沿线的治安秩序，落

实护路联防责任，依法查处铁路沿线违法犯罪活动。

（五）区发改局负责铁路沿线监管行业供电设施运行的监督

管理。

（六）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铁路沿线塑料大棚、农田地膜

等农业种植、养殖设施的安全隐患整治工作，推进铁路沿线周边

村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。

九、托护点、校外培训机构

（一）区教体局牵头负责学科类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安全

监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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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区文旅局牵头负责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监管

工作。

（三）区科技局牵头负责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监管工作。

（四）区卫健局牵头负责托护点安全监管工作。

（五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消

防救援大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，承担相应安

全监管工作。

十、其他行业（领域）

（一）新能源发电（风力和太阳能发电）：区发改局负责行

业安全监管工作。

（二）废电池回收：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负责行业安全监

管工作。

（三）无人机、低空飞行（滑翔、热气球等）、通用航空：

市公安局泰山分局负责行业安全监管工作。

（四）营业性演出：区文旅局负责行业安全监管工作。

（五）环保设施：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牵头负责行业安全

监管工作。

（六）摄影业、点播影院（私人影院）：区文旅局负责行业

安全监管工作。

（七）户外露营：各街道镇、园区和区文旅局、区综合执法

局、区自然资源局（林业保护发展中心）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

村局等部门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，加强对景区景点、

农地林地、河道水道、水库大坝及库区、公园绿地等区域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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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外露营服务场所或群众自发形成的户外露营点进行安全排查

和规范管理，加强对露营地各类设施和场地的安全风险评估管控。

各新兴行业领域牵头部门、责任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督促

各自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

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

加大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

履行安全生产的法定义务，坚决防范遏制新兴行业领域生产安全

事故，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本通知印发后，法律法规、上级规范性文件对上述领域职责

分工予以明确的，从其规定。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5 月 9 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法院，区人武部。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9 日印发


